中国商业联合会文件

中商会信工委〔2007〕2号

关于开展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试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商业联合会（行业协会）:

根据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全国整规办”)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国资委”)《关于加强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整规办发[2007]3号）精神，我会被批准成为全国首批行业信用等级评价试点单位。

按照全国整规办、国资委协会办的统一部署，我会遵循“公开、公正、科学”的原则，在《商业企业信用自律等级行业分类标准》和《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》的基础上，按照“两办”要求进行了完善，以此作为我会开展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依据。

一、评价目的：推进商业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提高行业信用水平和会员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，有效运用信用评价结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。
二、参评范围：中国商业联合会会员企业中，依法经营两年以上的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（独立核算的各类零售商、供应商、服务商）都可向我会申请参评。
三、评价时间及程序：

第一阶段：动员摸底、地方初评。要严格按照动员培训、企业申报、征询意见、地方初评、集中推荐的程序进行。要求在2007年10月中旬之前完成。

第二阶段：地方推荐、全国评价。全国评价工作在2007年11月底之前完成。

全国评价工作由我会商业信用工作委员会统一组织，商业信用中心提供技术支持；地方初评由各试点省、市商业联合会（行业协会）组织实施。

各参评单位通过中国商业信用网（www.ccccn.org.cn）在线或下载填写相关资料，网上申报成功后，将申报表及附件资料打印装订成册，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三份报当地商业联合会（行业协会）进行初评并汇总推荐，再报送商业信用中心。同时，每个企业还需通过网上提交500字左右的简介、法人和企业经营场所彩色照片。

四、评价结果公示与监管：

（一）对复评AAA、AA、A级的信用企业，通过中国商业信用网（www.ccccn.org.cn）、中国商业联合会网站（www.cgcc.org.cn）、中国反商业欺诈网（www.antifraud.gov.cn）等公示,向社会征询意见；

（二）建立企业信用档案，并实行动态管理；

（三）公示期发现在评价过程中有重大隐瞒信用缺失情况的，立即取消评价资格，两年内不准重新申请参评；

（四）对评价后新发生的信用缺失行为，将视情况作出处理。

五、评价费用：评价过程（含初评、复评、评定）中必要费用的收取，按照全国整规办、国资委《关于加强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整规办发[2007]3号）精神由参评企业分摊，每个企业评价服务费为7500元，自本试点地区报送材料5日内汇至商业信用中心。
开户名：商业信用中心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

账  号：11001007200056223312

六、联系方式：

单  位：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信用工作委员会

地 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45号1号楼1035室

邮  编：100801

联系人：王从卫   潘军

电话兼传真：010-66094056

网上申报咨询电话：010-66094010   010-66094040

E--mail：66094056@163.com
附件：1.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意见征询函

          2.申报企业需提交的相关文件、资料目录

3.商业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价表

4.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信息汇总表

5.企业申报编号分配规则

6.商业企业信用等级初评意见表

二〇〇七年九月四日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商业主管部门；

会领导，存档。

